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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规则

１. 目的和适用范围

为了使获得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QM）服务认证的获证客户

规范使用认证证书、标志，特制定本规则。

本规则不适用于防爆电气设备检修服务认证。

2.服务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基本图案和标注

2.1 认证证书类别

CQM 服务认证证书采用高质量纸质印制，因认证的领域和依据不同，内容有所不

同。

2.2 服务认证标志

CQM 的服务认证标志及使用

示例

注：使用时，认证标志下方标注“服务认证”字样

注：以上示例不可以用于产品及产品的外包装上

3 获证客户使用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定

3.1 获证客户使用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应满足以下条件:

1) 满足 CQM 相应的服务认证方案/认证实施规则的全部要求，获得并保持认证证书持

续有效；

2) 建立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的使用方案，明确管理职责和使用程序；

3) 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不得伪造、冒用、转让和非法买卖认证证书和认

证标志；

4)接受 CQM、相关单位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3.2 获证客户使用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要求

服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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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通用要求

获证客户应将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管理纳入客户的管理范畴，建立

使用方案，通常包括如下内容：

1) 获证客户指定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的管理部门/岗位及其职责；

2)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类别、拟使用的场合、使用方法和使用范围；

3) 对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监督管理方法；

4) 对误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处理方法，必要时，包括产品追回；

5) 在 CQM 要求时，向 CQM 通报认证证书、认证标志使用情况的方式。

CQM 的获证客户在服务宣传上或附带信息中声明其通过服务认证时，声明决不应暗示

产品、管理体系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认证。声明应包含对下列的引用：

-- 服务认证领域（例如养老服务、商品售后服务）和适用标准；

-- 颁发证书的认证机构（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3.2.2 服务认证证书的使用要求

获得 CQM 服务认证的客户在持有的 CQM 服务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可以在已获得服务认

证的领域的业务范围内，在标志性牌匾、宣传材料中引用 CQM 认证证书的内容，在投标场

合展示 CQM 认证证书或复印件，在投标文件中引用 CQM 认证证书内容，当认证客户发生重

大变化而影响服务认证证书有效性时，应及时向 CQM 报告，当被确定为不符合认证要求时，

不得继续使用服务认证证书。

获证客户不得利用服务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管理体系通

过认证，不以或不允许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认证证书或其任何部分。不得暗示认证适用于认

证范围以外的活动。在使用认证资格时，不得使认证机构和（或）认证制度声誉受损，失

去公众信任。

3.2.3 CQM 服务认证标志的使用

CQM 服务认证标志的图案为白底蓝色，但允许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呈单一的其他色调。

可以等比例放大或缩小，图形必须完整、字迹清晰、不得变形使用。

获得 CQM 服务认证的客户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与认证范围有关的场所使用 CQM 服

务认证标志。不做出或不允许有关其认证资格的误导性说明。

CQM 服务认证标志可以在投标文件、产品目录、标志性牌匾、宣传材料上使用，但不

得在与服务完成后形成的产品、产品标签上、产品说明书上和客户可以获得的产品内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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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以避免客户误认为该产品通过了产品、管理体系认证。标志不得用于实验室检测、

校准或检查的报告上。

3.3 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停止使用

在认证范围缩小后，获证客户应立即停止缩小范围内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宣传，

收回、销毁和删除相关宣传资料，并修改所有的广告材料。

获证客户在持有的 CQM 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后，或认证资格处于暂停、撤销状态时，在

相关场合应停止使用相应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如报告、文件、办公用品、宣传品和网页

等，停止一切形式的宣传，并收回、销毁和删除相关宣传资料。

4. 对获证客户使用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监督管理

4.1 对获证客户使用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监督检查

获证客户应按规定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并进行有效的控制，保存使用的有关记

录。审核时，现场检查实施情况。

CQM在对获证客户的监督和再认证评价或其他适当时机检查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的正

确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等文件的

规定，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其职责对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CQM

向获证客户发放《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使用规则》，告知有关要求，并进行监督检查。

4.2 误用服务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类型：

1) 在认证范围以外的场合使用（包括在实验室检测、校准或检验的报告或证书上使

用）；

2) 服务认证标志在产品上、产品标签上、产品说明书、产品包装上使用；

3) 认证标志未按照规定与相关的标志一起使用；

4) 在认证资格被暂停期间、注销或撤消后继续使用；

5) 转让给其他组织使用；

6) 其他类型的误用。

4.3 对误用各类服务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处理

4.3.1 获证客户一经发现误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应立即停止继续使用，并采取适当措

施予以纠正和消除可能对客户和消费者产生的误导影响，通常：

1）获证客户应调查清理误用情况，分析误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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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证客户应评估误用可能产生的影响；

3）获证客户应采取补救措施和纠正措施，并向 CQM 通报措施有效性。

4.3.2 获证客户对在产品、产品标签和产品说明书上误用的，要识别误用的性质和评估误

用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

4.3.3 CQM 对获证客户故意误用、转让给其他组织使用、发现误用后未及时采取

纠正措施的或纠正措施未取得明显效果的，将暂停或撤销认证资格。

4.3.4 CQM 对伪造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将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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